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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研究

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
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

姜向群

【内容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养老方式的选择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事

情。文章探讨了养老的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责任主体问题, 提出以个人为责任主体是当代养老方

式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重心移向了年轻一代;新老两代人的供养关系正在由/ 反哺

式0向/接力式0转变;养老模式更加向个人责任、借助于社会化的途径方面发展。家庭养老是一种正

在被替代的、生命力不断下降的养老方式; 提出回归家庭养老是不现实的, 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

本文立意在于探索家庭养老向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社会化养老转变的必然性,引导人们关注自己晚

年保障的终生计划及长期准备,关注发展社会化养老制度、设施及其市场化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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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先前养老方式的探讨,可概括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应该明确,家庭养老是指养老资

源由家庭成员来提供的养老方式; 社会养老是指由社会提供养老资源。在先前的研究中,我国学术界

曾就养老方式做过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家庭养老功能难以替代和/结合论0的观点, 如有学者提出: 家

庭等非正式支持/是老年人所希望的, 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对老年人的生活感受具

有直接的影响0。/无论是正式支持还是非正式支持,实际上都无法独立确保老年人的生活质量0。西

方社会学家提出了/分担功能理论0和/协调平衡理论0。/只有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有机地接合

起来,我们才能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建立在持续的、稳固的基础之上0(姚远, 2005)。家庭养老和社

会养老相结合的观点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邬沧萍, 1998)。众多学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

养老的主要方式(杨志英, 1996)。

另有较多学者提出家庭养老转变论和削弱论。目前我国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处于初始阶段是

其中的一种学说(刘庚常, 1999)。削弱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有学者提出: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正面临着来自家庭功能、照料资源、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的冲击,其养老功能事实上正在削弱0

(王树新, 2004)。关于家庭养老功能削弱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主要原因是崇老文化的衰退,新的文化依

托尚未完全形成(姚远, 1998)。也有学者将原因归结为两代人的利益分化的不可避免性, 并表现为年轻

人结婚后的分家行为。这实际上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家庭养老的弱化是源于两代人经济上的分化(正

是本文所关注的要点之一)。家庭养老制度的变革与路向首先是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演变

(穆光宗, 2002)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是对本文研究的一个有益启示。

本文这里探讨的是养老的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责任主体问题。这里提出的/以个人为责任主

体0是指养老资源(主要是经济上)来自于养老需求者自己, 而非其他人。社会化养老是现代的养老方

式,即通过社会途径实现养老的目的,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市场化过程。在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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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化之间有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即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源全部来自社会, 多数人的

养老资源主要是来自自己。

在当今社会快速变革中, 养老方式的转变已然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特别是在我国

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快速转变和家庭功能不断弱化, 代际关系迅速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

会服务体系不断发展,人们晚年的生活正在迅速脱离传统的/田园诗0般的家庭供养模式,转向新的轨

道。文化传统、心理以及精神上的依赖和关爱对于家庭养老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新老两代人的供养关系正在由/反哺式0向/接力式0转变;养老模式更加向个人责任、借助于社会化的

途径发展。这种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方式,正在替代传统的家庭养

老方式,并不断强化而成为现时代的主流。家庭养老是正在被替代的、生命力不断下降的养老方式;

提出回归家庭养老是不现实的,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本文的根本立意在于探索家庭养老向社会

化养老的转变必然性,澄清在养老方式上的模糊概念, 引导人们关注自己晚年保障的终生计划及长期

准备,关注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制度、设施及其市场化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2  一个理论学说及其实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的此消彼长

就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来说, 某些调查统计提供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的变化情况。根据联

合国对世界部分国家调查得到的统计资料可见,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差别很大,可以看出养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而转变的趋势(见表 1)。
表 1  部分国家老年人收入来源情况

高收入国家 65岁以上老年人收入来源比例( % )

工作 家庭 年金/福利

澳大利亚 9 ) 93

加拿大 19 ) 97

瑞典 0 ) 100 
法国 4 ) 96

德国 2 ) 98

荷兰 5 ) 100 
英国 13 ) 100 
美国 20 ) 94

平均 9 ) 97

中等收入国家 60岁以上老年人收入来源比例( % )

工作 家庭 年金/福利

阿根廷 26 8 74

保加利亚 28 5 99

智利 20 9 73

哥斯达黎加 21 23 46

匈牙利 47 40 99

韩国 24 64 6

新加坡 18 85 1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5 26 77

平均 25 32 61

低收入国家

中国 45 34 13

  城市 15 17 64

  农村 51 38 5

印度尼西亚 46 63 10

肯尼亚 ) 88 )
马来西亚 34 83 14

尼日利亚 ) 95 )
菲律宾 63 45 13

平均 47 58 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防止老龄危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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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 低收入国家的老年人收入来源中工作和家庭的比例较高,高收入国家的年金和福利的

比例很高。这种情况反映出不同发展阶段养老方式的发展状况。尽管历史文化传统有差别, 但是各

个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趋同0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方向, 经济、

文化、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化养老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不相干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

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地替代传统养老方式

的发展趋势及其实践的过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 是落后的生产条件

下的必然选择, 不具有新时代的生命力。社会化养老不是人们愿意选择和不愿意选择的事情,而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

随着各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养老的形式正在从非正规制度向正规制度转变;在世界上的低收入地

区(除中国的城市) , 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费来源是靠/自己工作0和/ 家庭0帮助, 正规养老制度(退休

金或福利)只起很小的作用;在中等收入地区,工作和家庭仍是重要来源,但是退休金和福利占主要部

分;在高收入地区,退休金和福利几乎是最常见的生活费来源(世界银行, 1996)。

就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变化来看,个人资源和社会化养老所占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家庭成

员 ) 子女提供养老资源所占的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见表 2)。

表 2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生活来源构成及变化 %

主要生活来源
1994 年

合计 男 女

2000 年

合计 男 女

2004年

合计 男 女

劳动收入 25. 0 37. 5 13. 6 32. 99 42. 74 23. 72 22. 01 29. 16 15. 17

退休金 15. 6 22. 5 9. 4 19. 61 26. 66 12. 92 26. 27 33. 63 19. 23

领取基本生活费 - - - 1. 59 1. 54 1. 64 2. 04 2. 09 1. 98

家庭其他成员 57. 1 37. 9 74. 4 43. 83 27. 02 59. 81 47. 55 33. 46 61. 03

财产收入 - - - 0. 18 0. 19 0. 18 - - -

其它 2. 2 2. 2 2. 4 1. 79 1. 86 1. 73 2. 13 1. 70 2. 5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国家统计局: 1994 年全国人口调查, 转引自邬沧萍、杜鹏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 变化与挑战,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

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退休金的比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家庭其他成员

的比例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且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有较大一部分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是家庭其他成员,但是还有一定比例的家庭中子女的主要生活来源是老年人供给的。我国老年人与

子女的经济交流实际上是双向的。200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 城市有将近 95%的老年人给过子女钱,

有 96%的老人给过孙子女钱。城市老年人的子女都给赡养费的比例占 28. 2%。可见,城市多数老年

人是自我养老。农村老年人中有 49. 2%的人从子女那里得到过钱, 有 13. 2%的老年人给过子女钱。

城市老年人中有 48. 7%的老年人把子女作为第一意愿经济保障来源。农村则有高达 82. 4%的老年

人的第一意愿经济保障来源选择的是子女(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2003)。然而,严酷的现实是, 意

愿和实际的差距很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和对未来家庭养老的忧虑。

3  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化:独立养老的一个事实

关于老年人居住方式( L iving ar rangement )的研究已经多见于学界, 多数观点认为: 老年人独立

居住不利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 因此需要社会给以更多的帮助。在我国近现阶段社会发展中,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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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分居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老年一代人经济价值的下降和传统尊老文化的

衰落,老一代人继续掌管全部家庭成员的财产不利于子女一代的独立和发展, 也不利于实现家庭利益

的最大化。在代际关系方面,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成年子女与父母在经济收

入 ) ) ) 财产上的分离。即使是两代人或几代人能够居住生活在一起, 也只是形式上的/大家庭0, 经济

上是分开的,情感上是保持距离的,是/貌合神离0的。根源性的东西是成年人之间经济上的分离。
表 3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户居类型及其变化 %

户居方式 1987 年 1990 年 2000年

单身户 3. 4 8. 10 8. 43

夫妻户 12. 9 16. 90 25. 08

一代户 - 0. 60 0. 31

二代户 29. 2 24. 00 32. 96

隔代户 - 2. 20 4. 57

三代及以上户 53. 0 48. 20 28. 64

资料来源: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全国 60 岁以上人

口抽样调查, 转引自袁缉辉 、王因为、徐勤编著: 当代老年社会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159。邬沧萍、杜鹏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 变

化与挑战,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 132。

如众多社会学、经济学家所研究, 几

代人生活在一起是有利于养老的 (杜亚

军, 1988)。但那是传统农业家庭经济条

件下的情况。传统社会的家庭在经济上

是一体化的, 家庭经济是一个整体, 情感

和价值观也是一个整体。传统家庭的尊

老文化或孝文化是以老年人为价值取向

的,以老年人的利益为家庭的最高利益。

如今,家庭养老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美好

的/故事0。现代社会则追求家庭成员利

益的平等化,甚至出现利益关系/倒置0的

现象, 即以年轻一代的利益为重(朱继臣,

1998) ,在我国独生子女的条件下情况尤为如此。我国家庭类型的变化和老年人家庭的增加反映了代

际之间利益和情感分离的变化趋势,而且带有不可逆转的特点(见表 3)。

  表 4  北京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家庭户居类型及其变化  %  

户居方式 1990 年 2000 年 2005年

老年人户 23. 1 26. 8 42. 2

 老年单身户 10. 3 11. 0 12. 2

 老年夫妻户 12. 8 15. 8 30. 0

二代户 28. 7 - 26. 0

三代及以上户 40. 8 - 31. 8

资料来源: 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转引自北京市统计局: 跨

世纪的人口发展, 2002; 2005 年 1%人口调查,转引自北京市老龄工

作委员会:北京市城乡老年人口基本状况分析,北京市计生委等: 首

都人口与发展论坛, 论文汇编, 2006。

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有老年人

家庭的比例已经将近 40%(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2006)。在北京市, 老年人独自生活

的家庭比例上升更为明显(见表 4)。

表 4的数据说明, 老年人独自生活居

住(即纯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在提高, 而老

年人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在下降。这

意味着老年人自身经济支持能力的增强,

同时也意味着身边照料的人力资源在减

少。虽然说老年人在低龄、身体健康时独

立居住是有利于自己生活的, 但是在晚

年、自理能力下降时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表 5 我国部分年份机构养老状况

年份 床位数(张) 收养人数(人)

2000 883684 668394

2001 712451 689303

2002 959440 710433

2003 1002116 741530

2004 1154463 87400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6~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老年人独立居住生活的比例不断上升的同时,选

择社会机构养老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见表 5)。选择机

构养老的老年人中, 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传统意义上

的救济对象,而其中有较大一部分是有家庭和有收入的

老年人。养老机构的收养人数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反映

了人们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依靠个人财力定期不定期地住在养老

机构将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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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养老保险的局限性

社会保障对老年人经济保障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养老保障不能解决全部的养老需求。现代

社会公民必须消除对社会保障的美好幻想。就社会养老保险而言,国家或社会所能承担的是保障人

们晚年的基本生活需要。按照我国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 社会统筹部分用来解决每个退休者

20%替代率①的养老金, 占个人全部基本养老金的 40%。2005 年全国离退休金的实际替代率为

67%。而且,养老保险也不全是由社会付费, 不全是/ 免费的午餐0。其中, 个人要缴付一定的费用。

按照我国现在执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个人承担 8%的缴费率作为个人账户的基金来源, 个人

所在的企业承担 20%的缴费率作为社会统筹基金。养老金的统筹部分,虽然说是由社会共担的,但只

能解决个人基本养老金一小部分, 基本养老金的大头是由个人账户基金来解决的。现有的养老金制

度对于保障退休者生活需求的效果如何呢? 从我国已经享受到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保障情况看, 退

休者整体的生活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近年来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后,他们对养老保险的满意度评

价较低。

能否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解决养老问题?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为基

础,脱离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导致制度的危机。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

家的政府身上的一个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 减轻政府负担的改革势在必行。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

的发展使社会养老保险的前景愈加暗淡。发达国家正在削弱政府的作用和份额; 正在进行市场化改

革,国家的社会保障也在增加个人的责任。社会保障不再是/保险箱0, 不可能解决老年人全部的经济

需求。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高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不现实,而且我国目前有 70%左右

的老年人是农业人口,不具备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条件, 只能走低水平、渐进式的道路。

5  发展市场化的养老保障计划

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看,个人积蓄在养老资源中占很大比重。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一个人一

辈子的积蓄形成一套住宅和其他财产及其收益, 是老年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 大约占到养老消费的

75%以上,而国家的养老安排所提供的资源只占到其总量的 25%。美国由国家发放的退休金还没有

企业自己组织的养老金数量多,老年人的房产和其它财产在生活中占的比重更大。我国完全靠养老

金生活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通过改革, 实行的是/基本养老金制度0。对大部分人来说, 个人积累

财产才是自己生存资源的主要部分(刘溶沧, 2002)。发展企业(单位)职业年金和通过国家鼓励发展

商业年金保险是可行之路。必须实行个人的经济准备 ) ) ) 终生养老保险理财计划。

个人终生养老理财计划必须提上日程。理财专家曾提出/退休投资六大黄金法则0: ( 1)尽早开始

投资( start invest ing ear ly) ,投资越早收益越多。( 2)进行进取型的投资( be agg ressive)。与许多安全

性的投资(如银行定期存款、债券、保险年金)相比, 投资股市能获得更好的长期回报。1926~ 1995年

期间,美国经历了大萧条 ) ) ) 经济危机、战争、石油危机、1987年股市大跌, 但股市仍有 10. 54%的综

合回报率。( 3)进行多样化投资( diversity) , 分散投资风险, 例如购买共同基金。( 4)进行成本均摊的

投资( do llar - cost av erage) , 即连续投资。( 5)依据年龄变化而改变投资策略, 也被称之为/生活方式

型投资0( life sty le invest ing)。( 6)拥有一处安心住所( have a secure home base) ,首先,过去几十年来

房价上涨的幅度大大高于下跌的幅度, 其次, 老年时可以借助于自己的房子实行/ 反向抵押贷款0养老

(马歇尔, 2003)。总之,这些社会化的养老保障模式应该是更加理性、可靠的选择。

① 替代率:养老金价值相当于某基期的工资(扣除养向老金缴费后的净值)的比例,诸如相当于退休前一年或两年, 或

者退休者整个工作期的平均工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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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内容, 可将多层次社会化的养老保障计划设计如下(见图 1) :

图 1  多层次社会化养老保障示意图

6  简要结语

未来的养老保障,既不是家庭全部包下来,也不是国家的完全保障,而应该是以个人为责任主体

的国家帮助的社会化的保障模式; 必须通过建立终身养老计划和多渠道养老资源组合。家庭养老必

然衰落;完全依靠公共养老金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公共养老金要受制于诸多因素, 即使很完好的公

共养老金也不过是解决基本养老需求问题。

总之,随着人口、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变,人们的养老方式必须做出调整;

社会化养老事业需要加快发展;政府、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增加紧迫感,做出物质和制度上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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